新兴县人民政府关于征收土地的公告

新府〔2016〕32号
2016年5月9日，经广东省人民政府同意，省国土资源厅以粤国土资（建）字〔2016〕176号文批准征收集体土地。现将经省人民政府批准的征收土地方案和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建设用地项目名称：新兴县2015年度第五批次城镇建设用地。

二、征收土地位置：新城镇平康村。
三、被征地单位、权属、地类及面积详见下表：　

　　　　　　　　　　　　　　　　　　　单位：公顷

	权属单位
	总面积
	林地
	园地
	坑塘

水面
	设施

农用地

	新城镇平康经济联合社
	8.9369 
	7.1739 
	1.0206 
	0.3889 
	0.3535 

	新城镇平康社区第三经济合作社
	0.0799 
	0.0799 
	
	
	

	新城镇平康社区第五经济合作社
	1.3349 
	
	1.2772 
	
	0.0577 

	新城镇平康社区第七经济合作社
	0.0950 
	0.0011 
	
	0.0939 
	

	新城镇平康社区第八经济合作社
	1.6310 
	0.1061 
	0.1024 
	0.7095 
	0.7130 

	新城镇平康社区第十经济合作社
	0.7222 
	0.1220 
	
	0.6002 
	

	合计
	12.7999 
	7.4830 
	2.4002 
	1.7925 
	1.1242 


四、征收土地补偿标准：

1、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林地为16.5万元/公顷，坑塘水面为49.5万元/公顷，园地和设施农用地为39.6万元/公顷。
2、地上附着物补偿费标准及青苗补偿费标准按县人民政府有关规定执行。

五、安置方式：

1、货币安置，支付安置补助费到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

2、留用地安置，按征地面积的10%安排留用地给被征地单位发展集体经济。

3、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我省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工作意见的通知》（粤府办〔2010〕41号）和新兴县人民政府《修订印发新兴县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实施办法的通知》（新府〔2011〕15号）的有关规定，本次城镇建设用地征地项目涉及应参加养老保障的被征地农民总人数为38人,其中新城镇平康经济联合社25人、平康社区第三经济合作社1人、平康社区第五经济合作社4人、平康社区第七经济合作社1人、平康社区第八经济合作社5人和平康社区第十经济合作社2人。被征地单位应及时组织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对纳入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范围的对象具体名单进行讨论，并报新城镇人民政府。
六、其他。被征收的土地，涉及集体土地承包权利的，取消承包合同，不承担违约责任。

七、被征收土地四至范围内的土地，新城镇人民政府对征收土地的权属、地类、面积以及地上附着物权属、种类、数量等现状进行调查，调查结果与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户和地上附着物产权人共同确认，并办理了征地补偿登记。权利人，持有关证明材料到新城镇人民政府办理兑现征地补偿手续，请互相转告。

特此公告。

                             新兴县人民政府

                                 2016年6月7日

